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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942                              黄山 B 股

黄山旅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71 元，B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10411 美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30 －

2026/7/1
2026/7/1

Ｂ股 2026/7/3 2026/6/30 2026/7/15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6 年 6 月 5 日的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 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729,379,44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0.071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1,785,940.24 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30 －
2026/7/1

2026/7/1

Ｂ股 2026/7/3 2026/6/30 2026/7/1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於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
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黄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3.1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1）对於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A 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

《关於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
101 号）和《关於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 ,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
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
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
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71 元人民币，待其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
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於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於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於中
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39 元人民币。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於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 A 股股票（“沪股
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
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於沪港股票市场
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公
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39 元
人民币。

（4）对於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
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71 元人民币。

3.2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放，B 股现金红利以

美元支付。根据《境内上市外资股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美元与人民币汇率
按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2026 年 6 月 8 日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价（1：6.8198）计算，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10411 美元（含税）。

（1）非居民企业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99 的股东），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关於非居民企业取得 B 股等股票股息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
函［2009］394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
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9370 美元。

（2）居民自然人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1 的股东），根据《关於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
和《关於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 ,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
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
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10411 美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
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於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

（3）外籍自然人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90 的股东），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於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4］20 号）
的有关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10411 美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於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繫方式咨询。
联繫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繫电话：0559-2586678
特此公告。

黄山旅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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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子公司签订房屋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房屋销售合同
合同标的：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

司上海开创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创发展”）与上海凯成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凯成控股”）签订房屋销售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一”），
出售位於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 288 弄 2 号 11-13 层以及康宁路 288 弄 3 号、5 号、
6 号房产，建筑面积为 17,493.50 平方米；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市北高新云盟汇
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盟汇”）与凯成控股签订房屋销售合同（以
下简称“合同二”），出售位於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3201 弄 5 号 15-17 层
房产，建筑面积为 7,267.98 平方米；云盟汇与凯成控股签订房屋销售合同（以
下简称“合同三”），出售位於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3201 弄 3、10、11、12
号地下 2 层停车位 220 个，建筑面积为 10,205.80 平方米。
合同金额：合同一总房价款为人民币 612,272,500.00 元，合同二总房价款

为人民币 279,817,230.00 元，合同三总价款为人民币 55,000,000.00 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已依法履行

国资审批程序，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交易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违约责

任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合同双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可
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订的基本情况及审议程序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开创发展与凯成控股签订了房屋销售合同，出售位

於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 288 弄 2 号 11-13 层以及康宁路 288 弄 3 号、5 号、6
号房产，建筑面积为 17,493.50 平方米，房价款为人民币 612,272,500.00 元；公
司控股子公司云盟汇与凯成控股签订了房屋销售合同，出售位於上海市静安区
共和新路 3201 弄 5 号 15-17 层房产，建筑面积为 7,267.98 平方米，房价款为
人民币 279,817,230.00 元；云盟汇与凯成控股签订了房屋销售合同，出售位於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3201 弄 3、10、11、12 号地下 2 层停车位 220 个，建
筑面积为 10,205.80 平方米，总价款为人民币 55,000,000.00 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於 2026 年 6 月 16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同意 7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於子公司拟出售房产的议案》。本次交易
已依法履行了国资审批程序，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凯成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1330743101
法定代表人：顾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428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营业期限：1994-09-05 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818 号二楼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投资管理；房屋拆迁服务；物业管理；建筑材料销售；

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务）；

养老服务（居家养老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监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凯成控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标的情况
（一）合同一标的情况
开创发展持有的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 288 弄 2 号 11-13 层以及康宁路 288

弄 3 号、5 号、6 号房产，上述房产的规划用途为商办，建筑面积为 17,493.50
平方米，房价款为人民币 612,272,500.00 元。

（二）合同二标的情况
云盟汇持有的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3201 弄 5 号 15-17 层房产，上述

房 产 的 规 划 用 途 为 商 办， 建 筑 面 积 为 7,267.98 平 方 米， 房 价 款 为 人 民 币
279,817,230.00 元。

（三）合同三标的情况
云盟汇持有的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3201 弄 3、10、11、12 号地下 2 层

停车位 220 个，建筑面积为 10,205.80 平方米，上述停车位总价款为人民币
55,000,000.00 元。

四、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一主要条款
甲方：开创发展
乙方：凯成控股
1、合同标的：甲方持有的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 288 弄 2 号 11-13 层以及康

宁路 288 弄 3 号、5 号、6 号房产，建筑面积为 17,493.50 平方米
2、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
乙方购买该房屋的总房价款为人民币 612,272,500.00 元。该房屋的总房价款

是指该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总价格。
（1）首期付款：
乙方於 2026 年 6 月 25 日前，须向甲方指定的账户支付 20% 的房价款，即

人民币 122,454,500.00 元（含税价）。
（2）第二次付款：
乙方於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须向甲方指定的账户支付 65% 的房价款，即

人民币 397,977,125.00 元（含税价）。
（3）尾款支付：
乙方於 2026 年 9 月 30 日前，须向甲方指定的账户支付剩余 15% 的房价款，

即人民币 91,840,875.00 元（含税价）。
3、房屋交付：
甲方定於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将该房屋交付给乙方。该房屋交付的标志为签

订《房屋验收单》及交付钥匙。该房屋交付之日起，该房屋的风险责任由甲方
转移给乙方。

4、违约责任：
乙方若未在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内足额付款，应当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

按逾期未付款额的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自乙方应付款之日第二天起算（含）
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含），逾期超过 30 个自然日后，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
乙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为总房价款的 5%，甲方有权在乙方已支付
的房价款中扣除乙方应支付的赔偿金额，剩余房款无息退还给乙方。如乙方已
支付的房价款不足赔偿的，乙方应予补足，甲方有权追索。甲方如行使解除合
同权的，应当书面通知乙方，合同自通知送达（送达信息到达乙方地址即为有
效送达）至乙方之日起解除。

除因不可抗力及乙方原因外，甲方如未在本合同约定的日期内将该房屋交

付乙方使用，应当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乙方已支付的房价款日万分之
五计算，违约金自本合同第七条约定的最后交付期限之第二天起算（含）至实
际交付之日止（含）。逾期超过 30 天，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

5、争议解决方式：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

依法向该房屋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6、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二）合同二主要条款
甲方：云盟汇
乙方：凯成控股
1、合同标的：甲方持有的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3201 弄 5 号 15-17 层房产，

建筑面积为 7,267.98 平方米。
2、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
乙方购买该房屋的总房价款为人民币 279,817,230.00 元。该房屋的总房价款

是指该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总价格。
（1）首期付款：
乙方於 2026 年 6 月 25 日前，须向甲方指定的账户支付 20% 的房价款，即

人民币 55,963,446.00 元（含税价）。
（2）第二次付款：
乙方於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须向甲方指定的账户支付 65% 的房价款，即

人民币 181,881,199.50 元（含税价）。
（3）尾款支付：
乙方於 2026 年 9 月 30 日前，须向甲方指定的账户支付剩余 15% 的房价款，

即人民币 41,972,584.50 元（含税价）。
3、房屋交付：
甲方定於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将该房屋交付给乙方。该房屋交付的标志为签

订《房屋验收单》及交付钥匙。该房屋交付之日起，该房屋的风险责任由甲方
转移给乙方。

4、违约责任：
乙方若未在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内足额付款，应当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

按逾期未付款额的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自乙方应付款之日第二天起算（含）
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含），逾期超过 30 个自然日后，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
乙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为总房价款的 5%，甲方有权在乙方已支付
的房价款中扣除乙方应支付的赔偿金额，剩余房款无息退还给乙方。如乙方已
支付的房价款不足赔偿的，乙方应予补足，甲方有权追索。甲方如行使解除合
同权的，应当书面通知乙方，合同自通知送达（送达信息到达乙方地址即为有
效送达）至乙方之日起解除。

除因不可抗力及乙方原因外，甲方如未在本合同约定的日期内将该房屋交
付乙方使用，应当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乙方已支付的房价款日万分之
五计算，违约金自本合同第七条约定的最后交付期限之第二天起算（含）至实
际交付之日止（含）。逾期超过 30 天，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

5、争议解决方式：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

依法向该房屋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6、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三）合同三主要条款
甲方：云盟汇
乙方：凯成控股
1、合同标的：甲方持有的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3201 弄 3、10、11、12 号

地下 2 层停车位 220 个，建筑面积为 10,205.80 平方米。
2、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
乙方购买该车位的总价款为人民币 55,000,000.00 元。
（1）首期付款：
乙方於 2026 年 6 月 25 日前，须向甲方指定的账户支付 20% 的款项，即人

民币 11,000,000.00 元（含税价）。
（2）第二次付款：
乙方於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须向甲方指定的账户支付 65% 的款项，即人

民币 35,750,000.00 元（含税价）。
（3）尾款支付：
乙方於 2026 年 9 月 30 日前，须向甲方指定的账户支付剩余 15% 的款项，

即人民币 8,250,000.00 元（含税价）。
3、车位交付：
甲方定於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将该车位交付给乙方。该车位交付之日起，该

车位的风险责任由甲方转移给乙方。
4、违约责任：
乙方若未在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内足额付款，应当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

按逾期未付款额的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自乙方应付款之日第二天起算（含）
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含），逾期超过 30 个自然日后，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
乙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为总房价款的 5%，甲方有权在乙方已支付
的房价款中扣除乙方应支付的赔偿金额，剩余房款无息退还给乙方。如乙方已
支付的房价款不足赔偿的，乙方应予补足，甲方有权追索。甲方如行使解除合
同权的，应当书面通知乙方，合同自通知送达（送达信息到达乙方地址即为有
效送达）至乙方之日起解除。

除因不可抗力及乙方原因外，甲方如未在本合同约定的日期内将该房屋交
付乙方使用，应当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乙方已支付的房价款日万分之
五计算，违约金自本合同第七条约定的最后交付期限之第二天起算（含）至实
际交付之日止（含）。逾期超过 30 天，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

5、争议解决方式：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

依法向该标的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6、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五、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签订的合同为日常经营合同，若合同顺利履行，将对公司的营

业收入和净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公司将根据合同履约义务以及收入确认原则
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情况需
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二）本次签订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
本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六、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一）本次签订的合同采取分期多次付款的方式，可能存在不能及时收回

部分合同款的风险。
（二）本次签订的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

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合同双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可抗力
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650        证券简称：锦江在线     公告编号：2026-015 
                  900914                          锦在线 B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 年 6 月 23 日
( 二 )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黄浦区长乐路 161 号新锦江大酒店 4 楼白玉

兰厅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8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207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 股）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7,417,865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15,681,746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B 股 ) 1,736,1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4151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9.100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3147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许铭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 五 )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列席 9 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 年度公司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14,874,041 99.6255 778,905 0.3611 28,800 0.0134
B 股 1,051,675 60.5762 574,244 33.0763 110,200 6.3475

普通股合计： 215,925,716 99.3137 1,353,149 0.6224 139,000 0.0639

2、议案名称：关於 2025 年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14,719,941 99.5541 931,305 0.4318 30,500 0.0141
B 股 1,051,675 60.5762 574,244 33.0763 110,200 6.3475

普通股合计： 215,771,616 99.2428 1,505,549 0.6925 140,700 0.0647

3、议案名称：关於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 2026 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14,757,241 99.5714 895,105 0.4150 29,400 0.0136
B 股 1,620,819 93.3588 5,100 0.2938 110,200 6.3474

普通股合计： 216,378,060 99.5217 900,205 0.4140 139,600 0.0643

4、议案名称：关於 2026 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14,849,941 99.6143 778,605 0.3610 53,200 0.0247
B 股 1,051,675 60.5762 574,244 33.0763 110,200 6.3475

普通股合计： 215,901,616 99.3026 1,352,849 0.6222 163,400 0.0752

5、议案名称：关於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14,482,641 99.4440 1,105,505 0.5126 93,600 0.0434
B 股 1,051,675 60.5762 574,244 33.0763 110,200 6.3475

普通股合计： 215,534,316 99.1337 1,679,749 0.7726 203,800 0.0937

6、议案名称：关於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14,530,241 99.4661 1,059,205 0.4911 92,300 0.0428
B 股 1,039,675 59.8850 586,244 33.7675 110,200 6.3475

普通股合计： 215,569,916 99.1500 1,645,449 0.7568 202,500 0.0932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5%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於 2025 年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3,185,156 65.9261 1,505,549 31.1617 140,700 2.9122

3
关於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
定 2026 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3,791,600 78.4782 900,205 18.6324 139,600 2.8894

4
关於 2026 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3,315,156 68.6168 1,352,849 28.0012 163,400 3.3820

5
关於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2,947,856 61.0145 1,679,749 34.7673 203,800 4.2182

6
关於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的议案

2,983,456 61.7513 1,645,449 34.0574 202,500 4.1913

( 三 ) 关於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上述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 一 )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丛大林，李青蓝
( 二 )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境内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参与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0602            证券简称：云赛智联            公告编号：临 2026-017
                  900901	                云赛 B 股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 年 6 月 23 日
( 二 )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 39 号 D3 栋 3 楼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32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788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 股） 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02,751,677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79,702,406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B 股 ) 23,049,2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7596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5.0743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6853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刘山泉先生主

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及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五 )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6 人，列席 6 人；
2、董事会秘书张杏兴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

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78,366,709 99.7216 1,220,097 0.2543 115,600 0.0241

B 股 22,897,951 99.3435 146,300 0.6347 5,020 0.0218

普通股合计： 501,264,660 99.7042 1,366,397 0.2718 120,620 0.0240

2、议案名称：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78,265,804 99.7005 1,329,102 0.2771 107,500 0.0224

B 股 22,897,951 99.3435 151,320 0.656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01,163,755 99.6842 1,480,422 0.2945 107,500 0.0213

3、议案名称：关於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061,892 81.7364 1,216,697 16.4055 137,805 1.8581

B 股 22,897,951 99.3435 146,300 0.6347 5,020 0.0218

普通股合计： 28,959,843 95.0573 1,362,997 4.4739 142,825 0.4688

4、议案名称：关於支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5 年度审计
及内控审计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78,386,909 99.7258 1,217,897 0.2539 97,600 0.0203

B 股 22,897,951 99.3435 151,320 0.656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01,284,860 99.7082 1,369,217 0.2723 97,600 0.0195

5、议案名称：关於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78,385,109 99.7254 1,221,897 0.2547 95,400 0.0199
B 股 22,897,951 99.3435 146,300 0.6347 5,020 0.0218

普通股合计： 501,283,060 99.7079 1,368,197 0.2721 100,420 0.0200

6、议案名称：关於预计 2026 年度对外捐赠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74,850,423 98.9885 4,697,378 0.9792 154,605 0.0323
B 股 197,862 0.8584 22,846,389 99.1198 5,020 0.0218

普通股合计： 475,048,285 94.4896 27,543,767 5.4786 159,625 0.0318

7、议案名称：关於购买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78,219,404 99.6908 1,322,997 0.2758 160,005 0.0334
B 股 22,897,951 99.3435 151,320 0.656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01,117,355 99.6749 1,474,317 0.2932 160,005 0.0319

8、议案名称：关於制订《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75,025,033 99.0249 4,523,768 0.9430 153,605 0.0321
B 股 38,562 0.1673 23,010,709 99.832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75,063,595 94.4927 27,534,477 5.4768 153,605 0.0305

9、议案名称：关於公司董事 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78,308,504 99.7094 1,233,497 0.2571 160,405 0.0335
B 股 22,822,351 99.0155 226,920 0.984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01,130,855 99.6776 1,460,417 0.2905 160,405 0.0319

( 二 )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关於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 否
当选

10.01 选举刘山泉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 498,791,695 99.2123 是
10.02 选举江骁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 498,333,029 99.1211 是
10.03 选举田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 498,410,384 99.1365 是

11、关於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 否
当选

11.01 选举韩韬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98,623,811 99.1789 是
11.02 选举金源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99,004,187 99.2546 是

11.03
选举罗新宇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498,682,315 99.1906 是

( 三 ) 涉及重大事项，5%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8,877,743 94.7878 1,480,422 4.8593 107,500 0.3529

3
关於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28,959,843 95.0573 1,362,997 4.4739 142,825 0.4688

5
关於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暨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28,997,048 95.1794 1,368,197 4.4909 100,420 0.3297

9
关於公司董事 2026 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28,844,843 94.6798 1,460,417 4.7936 160,405 0.5266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於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 否
当选

10.01 选举刘山泉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 26,505,683 87.0018 是
10.02 选举江骁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 26,047,017 85.4963 是
10.03 选举田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 26,124,372 85.7502 是

(2)、关於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 否
当选

11.01 选举韩韬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6,337,799 86.4508 是

11.02 选举金源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6,718,175 87.6993 是

11.03 选举罗新宇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6,396,303 86.6428 是

( 四 ) 关於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3 为关联交易议案，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云赛信息（集团）

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共为 472,286,012 股回避表决，该
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 一 )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蒋毅、张文妮
( 二 )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会

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月 24 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刘山泉，男，1975 年 5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曾任邮电一所大

唐电信上海研发中心职员，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网络制造分公司职员，

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职员，上海市信息化委员会信息安全处副主任
科员、主任科员，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信息安全处主任科员、副处长，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系统安全处副处长、处长，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处处长，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战略企划部总经理、
副总裁，上海智能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云赛智联第十二届
董事会董事长，现任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部
总经理，上海埃迪希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云赛智联股份有限
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江骁勇，男，1975 年 12 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曾任上海广电应用软
件有限公司技术部项目经理，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经济运行部经理
助理、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上海仪电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综合事务部副总
经理，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综合事务部总经理，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兼纪律检查室主任、
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综
合事务部总经理，现任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第十三届董
事会董事。

田明，男，1974 年 8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曾任上海舒天（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主管，大昌行汽车集团华东总部财务部副
经理，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济部主管，上海广电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会计部经理，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上海华鑫股份
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副总监、财务总监，上海华鑫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工会主席，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董事。现任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总经理，云赛智联
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

韩韬，1973 年 2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现任上海交通大学自动化与感知学院党委书
记，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金源，1975 年 2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正高级会计师。曾任上
海华腾软件系统有限公司副总裁兼 CFO，中软国际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
经理兼专业服务集团 CFO，上海汇付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钢联电子商
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汇付天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 CFO，云赛智
联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罗新宇，1974 年 3 月出生，本科学历，硕士学位。曾任中国青年报记者、
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会员部总经理，上海国盛（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上海国有
资本运营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院长），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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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职工董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为
做好换届选举工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於近日召
开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经职工代表民主选举，赵海鸿先生当
选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附后）。上述职工董事将与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

特此公告。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件：简历
赵海鸿，男，1971 年 5 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上海西门子移动通信有限

公司手机事业部运营总监，上海广电（集团）销售公司 SVA 常务副总经理，
英国维珍移动销售及运营总监，思科系统 ( 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新业务发
展经理、华东区渠道总监，上海泛欧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微软（中国）
有限公司高级渠道经理，上海仪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云赛智联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云
赛智联第十三届董事会职工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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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赛智联、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通知於 2026 年 6 月 16 日发出，并於 2026 年 6 月 23 日下午在徐汇区
宜州路 180 号 B6 栋 907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山泉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
会议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所做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於选举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刘山泉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

十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二、关於成立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为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
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设立如下四个
专门委员会：

一、战略委员会成员：刘山泉、江骁勇、罗新宇、韩韬，主任：刘山泉。
二、审计与合规委员会成员：金源、田明、罗新宇，主任：金源。
三、提名委员会成员：韩韬、金源、罗新宇、刘山泉，主任：韩韬。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罗新宇、韩韬、金源、刘山泉、江骁勇，主任：

罗新宇。
三、关於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认可，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董事长刘山泉先生提名，同意聘任江骁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张

杏兴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
根据总经理江骁勇先生提名，同意聘任赵海鸿先生、简彬先生、夏军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唐青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聘任张杏兴先生为公司总法
律顾问（简历附后）。

四、关於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聘任胡慧洁女士为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刘山泉，男，1975 年 5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曾任邮电一所大

唐电信上海研发中心职员，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网络制造分公司职员，
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职员，上海市信息化委员会信息安全处副主任
科员、主任科员，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信息安全处主任科员、副处长，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系统安全处副处长、处长，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处处长，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战略企划部总经理、
副总裁，上海智能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云赛智联股份有限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现任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部总经理，上海埃迪希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云赛
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江骁勇，男，1975 年 12 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曾任上海广电应用软
件有限公司技术部项目经理，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经济运行部经理
助理、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上海仪电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综合事务部副总
经理，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综合事务部总经理，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兼纪律检查室主任、
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综
合事务部总经理，现任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第十三届董
事会董事。

赵海鸿，男，1971 年 5 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上海西门子移动通信有限
公司手机事业部运营总监，上海广电（集团）销售公司 SVA 常务副总经理，
英国维珍移动销售及运营总监，思科系统 ( 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新业务发
展经理、华东区渠道总监，上海泛欧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微软（中国）
有限公司高级渠道经理，上海仪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云赛智联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第
十三届董事会职工董事。

简彬，男，1978 年 5 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曾任上海广电设计开发
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光学工程师，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平面显示器分
公司项目经理，上海广电光显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上海仪电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上海云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
卫生远程医疗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仪电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
总经理。现任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夏军，男，1970 年 6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职称。曾任上海市
玉屏中学教师、团总支书记、教工团支部书记；上海市新宁中学教师、团总支
书记、教工团支部书记、校长助理、副校长（其间：挂职长宁区重大项目开发
建设办公室）；上海市新元学校副校长（主持工作）、校长；长宁区少科站党
支部书记、站长；长宁区教育局职成教科科长；新长宁（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部副经理；曾任上海仪电鑫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支部副书记、党总
支副书记。现任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唐青，女，1973 年 5 月出生 , 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经济师。曾任上
海永新彩色显像管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财务科主管科员、科长助理，上海
广电光电子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财务主管，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
核算管理高级经理，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助理兼上海电动
工具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张杏兴，男，1967 年 2 月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上海
无线电九厂技改办副主任、总师办副主任、主任；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
发展部科员、办公室机要秘书；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上海雷
迪埃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综合事务部经理、党委办
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上海仪电汽车电子系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仪电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
律顾问。

胡慧洁，女，1980 年 9 月生，本科学历。曾任上海仪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公司团委书记。现任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证券事务代表。


